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题目修改的相关要求
为规范我院研究生（含硕士、博士）学位论文管理，保障论文研究质量，明确学位论文题目修改的流程、标准及责任，避免擅自修改题目影响送审、答辩及学位授予工作，结合我院研究生培养实际，特制定本要求，请严格遵照执行。
一、题目修改基本原则
1. 论文题目应准确反映研究内容、研究范围及研究重点，表述规范、简洁、无歧义（一般不超过24字），应中英文对照。题目通常由名词性短语构成，应尽量避免使用不常用缩略词、首字母缩写字、字符、代号和公式等。
2. 论文题目一经开题确定，原则上不得随意修改；确因研究需要、专家意见反馈等特殊情况需修改的，须按本要求履行正式审批手续，未经审批擅自修改的，视为无效修改，影响学位授予的由本人承担全部责任。
3. 题目修改需兼顾科学性与合理性，不得脱离开题报告确定的研究方向，重大修改需充分论证，确保研究工作的连续性和完整性。
二、题目修改类型及适用范围
论文题目修改分为“字面微调”和“重大变动”两类，具体界定及适用场景如下：
（一）字面微调：不改变论文研究核心、研究方向及研究范围，仅对题目表述进行优化、修正错别字、调整语序或补充必要限定词，使题目更严谨、更贴合研究内容。例如：将“基于大数据的电力负荷预测研究”调整为“基于大数据的城市电力负荷预测研究”（仅优化研究范围表述，不改变核心方法及研究内容）。
（二）重大变动：改变论文研究方向、核心研究内容、研究方法或研究范围，导致论文研究框架、创新点发生实质性变化。例如：将“基于深度学习的电力故障诊断研究”调整为“基于机器学习的电力设备寿命预测研究”（研究方向及核心内容均发生改变）。
三、题目修改审批流程
不同修改类型、不同修改阶段，需遵循对应审批流程，所有流程均需提交书面申请及相关佐证材料，全程留痕、备案存档。
（一）字面微调审批流程
1.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修改方案，填写《研究生学位论文题目修改申请表》（详见附件），说明修改原因及修改内容。
2. 导师对修改方案进行审核，确认不改变研究核心后，在申请表上签署同意意见。
3. 研究生将申请表提交至学院教务科，审核完成后，修改生效。
（二）重大变动审批流程
1. 研究生提交书面修改申请，说明重大变动的原因、新旧题目对比、研究内容调整方案及合理性论证，同时填写《研究生学位论文题目修改申请表》。
2. 导师对修改方案进行全面审核，论证修改的科学性、合理性，签署明确同意意见（需注明是否同意重新开题）。
3. 学院组织专家对修改方案进行审核，审核通过后，由学院负责人签署意见并盖章。
4. 重大变动审批通过后，研究生需重新召开开题报告会，完善开题报告，重新确定研究方案，开题完成后方可继续开展论文研究工作。重新开题后，博士生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得少于18个月，硕士生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得少于12个月。
（三）不同修改阶段的特殊要求
1. 送审前修改：需在论文送审材料提交前完成全部审批流程，修改后题目需与送审论文、查重版本完全一致，未完成审批的不得提交送审材料。
2. 答辩前修改：需结合送审专家意见提出修改方案，提交专家意见复印件作为佐证材料，按对应流程审批，修改后题目需在答辩现场向答辩委员会说明，确保与答辩论文内容一致。
3. 答辩过程中修改：答辩过程中，若答辩委员会结合论文答辩情况，建议对题目进行字面微调（不改变研究核心），研究生需现场说明修改思路，经答辩委员会全体成员同意后，可当场确定修改方案，记入答辩记录，答辩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，按字面微调审批流程补充提交申请表及答辩委员会意见，完成审批流程；严禁在答辩过程中对题目进行重大变动，若确需重大变动，需终止本次答辩，按重大变动审批流程办理后，重新申请答辩。
[bookmark: _GoBack]4. 答辩后原则上不允许修改题目。
四、其他要求
1. 所有题目修改申请及审批材料（含申请表、佐证材料、开题报告等）需存入学位档案袋，研究生未经批准不得擅自修改论文题目。
2. 申请表需手写签名，电子版提交需附手写签名扫描件，严禁代签、伪造签名，一经发现，取消修改申请资格，暂缓学位授予。
3. 未按本要求履行审批手续，擅自修改论文题目的，学院将不予受理其送审、答辩申请，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研究生本人及导师承担。
4. 本要求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学院教务科负责解释。


附件：
研究生学位论文题目修改申请表
	申请人姓名
	

	学号
	

	学科专业
	

	导师
	

	论文原题目
	


	更改后题目
	


	修改类型
	 字面微调       重大变动 

	修改阶段
	□ 送审前  □ 答辩前  □ 答辩中

	学位论文题目修改原因：






申请人签字:
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导师意见:


签名：
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	答辩委员会意见：



答辩委员会主席签名：
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	学院审批意见：



负责人签名：
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
说明：1. 本申请表用于博士生学位论文送审前、答辩阶段题目修改申请，需如实填写相关信息，提交书面材料及佐证依据；
2. 题目修改分为“字面微调”（不改变研究核心，仅优化题目表述、修正错别字，无需重新开题）和“重大变动”（改变研究方向、核心研究内容或研究范围，需按完整审批流程办理，必要时重新开题、重新送审）；
3. 所有签名栏需手写签名，电子版提交需附手写签名扫描件，备案存档。
